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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公告

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公 司 」 ） 根 據 《 企 業 會 計 準
則 》 的 有 關 規 定 ， 為 真 實 、 準 確 、 公 允 的 反 映 公 司 財 務 狀 況 及 經
營 成 果 ， 對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壽 光 懋 隆 新 材 料 技 術 開 發 有 限 公 司
（ 「 壽 光 懋 隆 」 ） 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相 關 資 產 進 行
了 全 面 的 清 查 和 分 析 ， 對 可 能 發 生 減 值 損 失 的 資 產 進 行 減 值 測 試
並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， 具 體 情 況 如 下 ：

一、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資產範圍和總金額

為 真 實 反 映 子 公 司 壽 光 懋 隆 的 資 產 情 況 ， 公 司 聘 請 獨 立 第 三 方 評
估 機 構 北 京 中 和 誼 資 產 評 估 有 限 公 司 對 壽 光 懋 隆 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
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情 況 進 行 評 估 ， 並 出 具 了 資 產 評 估 報 告 ， 對
可 能 發 生 減 值 損 失 的 資 產 進 行 減 值 測 試 並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。

公 司 本 次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的 資 產 項 目 主 要 包 括 存 貨 、固 定 資 產 、
無 形 資 產 。2 0 2 4 年 1 - 8 月 份 計 提 各 項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人 民 幣 6 , 5 4 9 . 8 8
萬 元 ， 各 項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明 細 如 下 ：



資 產 減 值 準 備 項 目
計 提 減 值 準 備 金 額

(人 民 幣 萬 元 )

存 貨 跌 價 損 失 4 3 3 . 6 8
固 定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4 , 0 3 2 . 1 8
無 形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2 , 0 8 4 . 0 2
合 計 6 , 5 4 9 . 8 8

二、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原因

（ 一 ） 存 貨 跌 價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的 原 因

公 司 期 末 存 貨 按 照 成 本 與 可 變 現 淨 值 孰 低 計 量 。 當 存 貨 的 可 變 現
淨 值 低 於 成 本 時 ， 計 提 存 貨 跌 價 準 備 。 庫 存 商 品 、 在 產 品 和 用 於
出 售 的 材 料 等 直 接 用 於 出 售 的 商 品 存 貨 ， 其 可 變 現 淨 值 按 該 存 貨
的 估 計 售 價 減 去 估 計 的 銷 售 費 用 和 相 關 稅 費 後 的 金 額 確 定 ； 用 於
生 產 而 持 有 的 材 料 存 貨 ， 其 可 變 現 淨 值 按 所 生 產 的 產 成 品 的 估 計
售 價 減 去 至 完 工 時 估 計 將 要 發 生 的 成 本 、 估 計 的 銷 售 費 用 和 相 關
稅 費 後 的 金 額 確 定 。 根 據 上 述 政 策 ， 公 司 計 提 存 貨 減 值 準 備 人 民
幣 4 3 3 . 6 8 萬 元 。

（ 二 ） 固 定 資 產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的 原 因

公 司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日 ， 由 於 壽 光 懋 隆 固 定 資 產 暫 時 閒 置 及 產 能 利
用 率 不 足 ， 對 相 關 資 產 進 行 了 減 值 測 試 ， 存 在 減 值 跡 象 。 公 司 採
用 估 計 的 可 收 回 金 額 與 帳 面 價 值 相 比 較 的 測 算 方 法 計 算 公 司 固 定
資 產 減 值 準 備 。 同 時 ， 公 司 聘 請 了 專 業 評 估 機 構 對 壽 光 懋 隆 相 關
資 產 的 可 收 回 金 額 進 行 了 評 估 ， 根 據 評 估 報 告 評 估 結 果 ， 計 提 固
定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人 民 幣 4 , 0 3 2 . 1 8 萬 元 。

（ 三 ） 無 形 資 產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的 原 因

公 司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日 ，由 於 壽 光 懋 隆 鹽 業 用 海 類 海 域 使 用 權 閒 置 ，
未 能 夠 產 生 現 實 收 益 ， 對 相 關 資 產 進 行 了 減 值 測 試 ， 存 在 減 值 跡
象 。 公 司 採 用 估 計 的 可 收 回 金 額 與 帳 面 價 值 相 比 較 的 測 算 方 法 計
算 公 司 無 形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。 根 據 評 估 報 告 評 估 結 果 ， 計 提 固 定 資
產 減 值 準 備 人 民 幣 2 , 0 8 4 . 0 2 萬 元 。



三、關於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合理性

本 次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事 項 符 合 《 企 業 會 計 準 則 》 和 公 司 會 計 政
策 相 關 規 定 ， 符 合 公 司 實 際 情 況 ， 能 夠 公 允 、 客 觀 、 真 實 地 反 映
公 司 2 0 2 4 年 8 月 3 1 日 的 財 務 狀 況 以 及 2 0 2 4 年 1 - 8 月 份 的 經 營 成
果 。 本 次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相 關 的 財 務 資 料 已 經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審
計 。

四、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對公司的影響

2 0 2 4 年 1 - 8 月 份 計 提 的 各 項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將 減 少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
表 利 潤 總 額 人 民 幣 6 , 5 4 9 . 8 8 萬 元 ，減 少 公 司 淨 利 潤 人 民 幣 6 , 5 4 9 . 8 8
萬 元 ， 減 少 歸 屬 於 上 市 公 司 股 東 淨 利 潤 人 民 幣 6 , 5 4 9 . 8 8 萬 元 ， 減
少 歸 屬 於 上 市 公 司 股 東 的 淨 資 產 人 民 幣 6 , 5 4 9 . 8 8 萬 元 。

股 東 及 本 公 司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證 券 時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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